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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A_94_E7_AB_A0_E9_c33_41089.htm 1．发行人在股票首

次上市前应当向交易所申请并签订(股票上市协议)。(单选) 2

．股票上市协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多选) (1)双方的权利与

义务； (2)上市公司章程的内容及其制定与修订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3)上市费用及其交纳方式；

(4)董事会秘书和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5)定期报告、临时报

告的报告程序及上市公司回复交易所质询的规定； (6)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的停牌与复牌事宜； (7)违约责任； (8)仲裁条款

； (9)交易所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内容。 3．发行人申请其首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股

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七号《上市公告书的

内容与格式》编制上市公告书。(判断) 4．发行人提出上市申

请时，应当向交易所提交以下文件：(多选) (1)上市申请书；

(2)中国证监会核准其股票发行的文件及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发行、上市申报材料； (3)上市推荐人出具的股票上市推荐书

； (4)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发行

人全部资本的验资报告(包括实物资产所有权已转移至上市公

司的证明文件)； (5)股票发行后按规定新增的财务资料； (6)

历次股东大会决议； (7)股票发行后公司设立或变更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 (8)上市公告书； (9)发行人拟聘任或已聘任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人选的资料； (10)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情况的报告； (11)确定公司股票挂牌简称的函；

(12)公司全部股票已托管的证明文件； (13)交易所要求的其他



文件。 5．发行人向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时，其第一大股东

应当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单

选、判断) 6．上市公司申请其配股或增发新股的可流通股份

上市，应当向交易所提交以下申请文件：(多选) (1)上市申请

书； (2)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3)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配

股或增发新股的全部申报材料； (4)配股或增发新股完成后经

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有

实物资产配股或增发新股的，提供资产所有权已转移至上市

公司的证明文件； (5)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

动的报告； (6)股份变动报告或上市公告书； (7)股份登记机

构对新增股份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8)交易所要求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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